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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全国两会

从被“天价烟”、“天价表”拉下马的周久耕、杨达才，到因“艳照视频”落马的雷政富，再到

被调查乃至拘捕的“房叔”、“房姐”，网络反腐已成为反腐的重要力量。然而，“双刃剑”的另一

面也已显现，网络反腐呈现“娱乐化”、“低俗化”倾向，被举报人的隐私无从保障。如何让网络反

腐走得更远？

之之

反反
腐腐
败败

委员建议加强网络反腐制度建设

设设设“““网网网络络络纪纪纪检检检”””
受受受理理理网网网络络络举举举报报报信信信息息息
本报特派记者 廖雯颖 王僖 赵文竹 邢振宇 3月7日发自北京

民企要做

反腐倡廉促进派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工商
联副主席、西部重大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苏如春在全国政协
十二届一次会议的大会发言中号
召，民营企业要当反腐倡廉促进
派。

“要正视‘一个老板绊倒一
群官员’的事实。”苏如春的开
篇振聋发聩。“根源就在于官员
手里权力太大，他的一句话可
能让你一夜暴富，一个工程做
下来可以赚得盆满钵满。所以
老板们也就无所不用其极，千
方百计投其所好，送金钱、送美
女，可谓只有我们不敢想的，没
有他们不敢做的。”

苏如春说，民营企业要深
刻认识商业贿赂的危害性，增
强反贿赂的自觉性。“若采用弄
虚作假、行贿腐败的方式来发
展一个企业，短期看对自己是
福，但长期看对自己就是祸。”

本报特派记者 刘红杰

7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十
二届一次会议的首场大会发
言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海
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
林指出，“因政府职能转变不
到位所产生的消极腐败问题，
是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主要原
因。”迟福林说，政府职能转

变不到位，关键在于受
权力结构不合理的

掣 肘 。微 博 时
代，政府要主
动向社会放

权。
他提出，把权

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关
键在于全面推行权力运行的
公开化。抓紧出台政务公开、
财政公开、司法公开的具体方
案；强化司法监督、媒体监督、
公众监督；尽快制定本届政府
降低行政成本的行动计划，建
议把行政成本占比逐年下降
作为政府工作的约束性指标。

发言结束之际，迟福林高
呼，“‘改革与危机赛跑’不是
危言耸听。尽快建立一个高层
次的改革协调机构，加强对全
面改革的组织和协调，其现实
性、重要性、迫切性不亚于上
个世纪80年代。”

本报特派记者 刘红杰

微博时代

政府应主动放权

“网民已经成为活跃的
反腐监督力量。”全国政协委
员、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主
任施杰说，网络反腐的广泛
参与性和社会公开性，已成
为颇具特色的新型反腐渠
道。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山
东省政协副主席、民进省委
主委栗甲表示赞同：“从某种
意义上说，体制内监督确实
存在不足的现象，但令我们
惊喜的是，网络的监督作用
得到了发挥。”

栗甲说，网络反腐的出现
是好现象，是人民实行监督的
重要手段，虽然可能还存在这
样那样的缺陷，但官员对网络
反腐的担心和害怕，恰恰说明
了它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
新文表示，网络反腐，借助网
络平台巨大的信息提供功能
和网络传播的快速性，相对于
传统的反腐方式，在形式上是
一种有效补充。

官员隐私公开应作特别规定

针对网络反腐出现“娱乐
化”、“低俗化”的倾向，施杰认
为，公众必须对网络反腐理清
概念：“网络反腐，不是你点点
鼠标、发发帖子就完事了，网
络曝光只是反腐链条上的第
一个环节，网络反腐并不能替
代反腐机构的职能、职权。”

施杰指出，不能只看到网
络监督的“神奇力量”，一旦在
网上曝光引发关注，最后证实
举报信息没有充分证据支持，
网络举报人就很可能要承担
法律风险。

刘新文还认为，举报人在
网上曝光证据，容易导致被举
报人提前通过串供或转移财
产销毁证据，客观上增加了腐
败案件的查处难度。一些网站
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对
反腐举报信息进行删除，客观
上帮助被举报人逃避查处。

施杰说，网络反腐要想
走得更远，而不是沦于泄愤
帖、猎奇帖，或是变成一场全
民娱乐狂欢，需要建立更加
畅通有序的长效机制，可以
设专门的“网络纪检”部门。

“这必须要纪检监察部门高
度重视网上的举报信息，加
大对被举报腐败官员的查处
力度并保护举报人，否则就
会打击网民的积极性，最后
以政府的公信力作为牺牲
品，牺牲太大。”

施杰认为，虽然隐私权
人人有之，但官员因为特殊
的身份背景和社会地位，不
能被视为一般民众，对官员
的特定信息应该作特别规
定，“官员的职务信息理应置
于公众监督之下。”

应立法保障网络举报人权益

刘新文认为，网络反腐存
在着信息失真和侵犯他人合
法权利等问题和弊端，一些网
络反腐举报人的人身安全得
不到有效保障。

此外，网络反腐信息来源
真假难辨，网络传媒或网民对
腐败现象进行揭露时极可能
出现“一边倒”现象，容易出现
以讹传讹、“民意审判”、“媒体
审判”等问题，影响正常司法程

序和司法公正。
“我国网络反腐方面的法

律法规和制度建设滞后，缺乏
系统的法律支撑，对网络举
报、网络监督、网络反腐行为
没有系统的法规和条例进行
规范约束。”刘新文建议，国家
应进一步加强网络反腐制度
化建设，加快网络反腐的立法
进程，尽快出台一部关于网络
反腐的专项法律，建立一套保

护举报人的法律体制，比如出
台《举报法》、《证人保护法》，
推进国家层面的《财产申报
法》、《网络举报法》等。

刘新文还建议加强网络
反腐的管理，完善网络举报的
各种制度，建立反腐倡廉网络
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
集和处置机制；建立网络反腐
举报信息保密制度、举报奖励
及补偿制度等。

网络反腐是有效补充

杨
达
才

周
久
耕

雷
政
富

龚
爱
爱

格委员声音


	A09-PDF 版面

